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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29日讯(记者 李
超) 29日，淄博市十四届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了

《淄博市大武地下水富集区保
护管理条例》(草案)，条例(草案)

从水源地区域划分、保护措施、
用水控制等方面进行详细规
定，在水源富集区内违规排污，
最高可罚50万元。

条例 (草案 )规定，在水源
富集区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利用渗井、钻孔等方式向
地下灌注、排放、倾倒污废水

及其他有害有毒物质，同时严
禁直接向地表或者水体排放、
倾倒工业废渣、垃圾和其他废
弃物。

在富集区内新建、改建、扩
建项目应当依法进行水资源论
证和环评。对不符合富集区保
护标准、存在水污染隐患的已
建项目应该责令停产治理或
关闭。

同时，在富集区实施水污
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富集区内设

置排污口或者私设暗管排污。
条例(草案)还对农业污染源、畜
禽养殖污染源排放以及危化品
管理进行了详细规定。

相关部门根据富集区补
给特点和水量、水位、水质等
情况，确定规划期和本年度用
水总量控制指标，统筹制定区
域外调入水、地表水、地下水
调度配置方案和计划。

该条例(草案)对各种违规
行为应负的法律责任进行了明
确划分。富集区内的已建企业

未采取保护措施造成地下水污
染，责令限期整改并罚款，构
成犯罪的将追究刑责。擅自设
置排污口偷排污水，最高处罚
5 0万元，情节严重的，将移交
司法机关处理。在禁止养殖区
域内养殖畜禽的，将罚款并责
令拆除。

企业或个人偷排污水造
成地下水污染的，将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并采取措施消除
污 染 ，构 成 犯罪的将追究刑
事责任。

本报4月29日讯 (记者
李超 ) “职工人数在一百人
以上的企业应当召开职工代
表大会”、“企业应当建立和实
行厂务公开制度”、“企业应当
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29日，淄博市十四届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淄博
市企业民主管理条例》(草
案)，该条例旨在推进企业民
主管理，保障职工民主权利，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条例 (草案 )从职工代表
大会、厂务公开、工资集体协
商、职工董事、职工监事、法律
责任等方面对企业民主管理
进行了详细规定。

条例(草案)规定，企业应当
通过集体协商，建立合理的工资
调整机制。工资集体协商一般每

年进行一次，就工资分配制度、
工资标准、工资分配形式，职工
年度平均工资及调整幅度，奖
金津贴补贴分配办法，加班加点
工资、带薪休假期间工资待遇
等问题进行协商，企业方和职
工方均可提出协商要约。

工资协议签订后，企业应
当在七日之内将工资协议文
本及相关资料报相应人社部
门审查，审查通过后，工资协
议即生效。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内
司委主任委员尚秋云介绍了
该条例起草过程以及必要性，

“条例(草案规定)充分体现了
对职工协商权的重视和保护，
将更有利于职工充分行使协
商权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尚秋云说。

企企业业调调整整工工资资应应当当集集体体协协商商
淄博将出台企业民主管理条例，保障职工民主权利

市人大审议大武水源地保护管理条例，强化水质保护与监督

大大武武水水源源地地违违规规排排污污可可罚罚5500万万

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局长王永
胜介绍，随着多年开采运行，大武水
源地地下水开采量、水位、水质都发
生了变化，许多新改扩建项目未进
行环评和水资源论证就开工建设，
其中部分对地下水环境有影响的企
业甚至直接建在裸露灰岩区内，对
供水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从检测结果看，水质整体状况
良好，大部分地段水质能够达到三
类水标准，但是个别地段水质不乐
观，污染呈不断加重趋势，有的地段
氨氮超标，在一定范围内，大武水源
地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源。

大武地下水富集区的范围是临
淄大道(张辛路)以南、淄河以西、太
河水库大坝以北、冯北路南延至淄
河流域与孝妇河流域分水岭以东的
地下水富水和集水区域。

大武水源地是北方罕见的特大
型岩溶—裂隙地下水水源地，可开
采水资源量40万立方米/日，承担中
心城区、临淄城区和齐鲁石化公司
等国有大型企业及周边乡镇生产生
活供水任务。

2014年以来，周边降水量偏少，
遭遇50年一遇的大旱，城乡供水形
势严峻，地表水供水量严重不足，太
河水库从去年9月份开始停止向中
心城区供水，大武水源地再度启用。

水质形势严峻

立法保护迫切

大武水源地范围

企业民主化管理将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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